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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法轮功学员传真相迎新年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五

日星期天的早上飘着毛毛雨，上千名

台北法轮功学员齐聚士林官邸祝愿

“师尊新年好”，以表达崇敬与感恩

之意。学员们期盼在新的一年，能有

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

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迫害真相。  

游客们走进士林官邸，迎面而来

的是“法轮大法好”横幅及法轮功学

员热情的招呼，悠扬的乐音也吸引旅

客们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炼功场

面。有一块展板前吸引很多人驻足观

看。一位男士喊着他的同伴，手指着

斗大的“国际逮捕令”展板说：“快

过来看啊，这些人（迫害元凶江泽民

等）被告了。”这是台湾法轮功学员

反迫害十二年来在旅游景点讲清真

相的一个缩影。  

这些展板诉说着中国大陆的法

轮功学员们如何被中共残酷迫害的

事实真相，如指证中共活摘器官是真

实存在、监狱非法关押并酷刑虐杀着

善良的好人、中共导演的天安门广场

上的自焚伪案真相，还有法轮功弘传

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的盛况

等。  

游客入园后在露天音乐台即观

赏到法轮功学员们欢庆新年的艺文

表演节目。有振奋人心的天国乐团的

演出，还有威风凛凛的新唐人旗鼓队

“乾坤正 庆太平”表演，以及身着

金黄色服装、腰间系金黄色鼓的腰鼓

队，精神抖擞地打着腰鼓，变化着队

形，边舞边敲，喜气洋洋迎接新一年

的到来。  

法轮功学员在寒风中迎接大陆

游客的到来，发送真相资料及真相光

碟。 

活动在下午四点半的集体炼功

与天国乐团的表演后结束。◇ 

图：台北法轮功学员迎新春艺文表演

从中共试卷强迫学生搞诽谤说起 

图：“天安门
自焚”假案被
写进教材，煽
动学生仇恨法
轮功。图为中

的自焚画面：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

近日，到四川广安市一友人家，

偶然听到学生在议论期末政治考试

题，其中有两道题无中生有地制造谎

言，攻击法轮功，这两道题的“标准

答案”是 B 和 D，选择其它甚至不选

择都是错的，必须扣分。该题目并唆

使学生向中共政府部门、公安机关举

报法轮功学员。 
当局在试卷中强迫考生诽谤一

个信仰、蛊惑学生作恶，这是一个正

常国家的公民难以想象的犯罪行为，

也是中共侵犯公民信仰自由、煽动仇

恨的一个明证。 

图：中国是法轮大法的发源地，但又是全世界唯一不让炼法轮功的国家。在同属中
国的香港，都可以自由修炼法轮功。图为香港法轮功学员 2012 年新年感师恩。 

央电视台播出
绿

色雪碧瓶，在高温烈焰下竟然完好无损；
警察在王进东身后静静等待，直到他对
着镜头喊完口号，警察才把灭火毯盖在
他头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拍戏？ 

中共从建政至今，一路搞“运

动”，从 “土改”，到三反、五反、

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到迫害法

轮功，每次运动，都是“舆论抹黑开

路”，煽动仇恨。在中共对法轮功的

迫害中，大陆实行全民洗脑，小学、

中学课本都写进污蔑法轮功的内容，

二零零一年一月中共导演的“天安门

自焚”假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将中央电视台的自焚画面慢镜

头播放，会发现很多破绽，如：所谓

的自焚女子刘春玲，并非被火烧死，

而是被军警用重物击中头部倒下。

《华盛顿邮报》记者专程到刘春玲的

家乡开封采访，邻居说，从来没有看

到过她炼法轮功。邻居还说，刘打她

的养母，并靠三陪为生。刘春玲不是

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

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

上发表声明指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

“政府一手导演”的，并谴责中共以

“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迫害法轮功。

从一九九九年中共打压法轮功，

至今已经十二年多了，在世界上，法

轮功越来越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已

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获国际社会

三千多项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

而在中国大陆，却逼迫学生诋毁

这个令人道德高尚、身体健康的功

法，还要学生去举报、陷害法轮功学

员，这无异于强制学生去颠倒善恶、

去犯罪。长期生活在一个利用国家机

器制造谎言的社会里，人的道德标准

和思想判断能力往往都是畸形的，这

不但制造着混乱的社会，更扼杀着人

最重要的本性——追求真理。◇ 

http://www.minghui.org/mh/glossary.htm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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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贺江被非法判刑十一年。贺

江不服判决，法庭人员苑司新穿着

皮鞋将他的腿踢出血。审判长李新

踢杨海玲，警察给杨海玲和贺江戴

上铐子。贺江等上诉后，没有接到

鸡西中院的判决书，密山法院就于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九日把他们劫持

到鸡东哈达岗监狱。  

二零零三年四月七日，贺江被

转到牡丹江监狱迫害。他先后被非

法关押在集训队、十四、十、十三

监区，遭受各种折磨。在集训队，

他遭受到犯人勤杂工兰海涛多次殴

打，被长时间罚跪，疼得汗水直流。

在十四监区，一次因贺江不承

认有罪、拒绝强制性劳改奴役，大

队长吴继东示意三个杂工殴打贺

江，并把贺江关进小号迫害四十八

天。在这之前，法轮功学员于军修

被关小号迫害六十多天，人瘦的皮

包骨，出来不几天就去世了。  

后贺江又分别被非法关押到十

监区及十三监区。在十三监区头一

天，他就遭指导员康某殴打。康某

还指使犯人申家进等人多次殴打贺

江。十三监区警察刘鹏程还曾领着

两个犯人殴打贺江，把他绑上，用

电棍电击他关节部位，致使贺江两

个星期走路困难。  

一次，贺江被恶犯一脚踢在心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黑

龙江省密山市法轮功学员贺江二零

零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被密山公安局

警察孟庆启、杜永山绑架，被非法判

刑十一年，在牡丹江尖子山监狱迫害

九年零八个月，期间遭电击、上绳等

酷刑折磨。贺江于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十九日出狱。  

贺江，原是黑龙江省密山市商业

大厦职工，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

大法。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晚

间，密山市公安局政保科长孟庆启等

伙同第三派出所警察闯进贺江的家，

翻墙破门而入，绑架了正在睡觉的贺

江。  

警察把贺江绑架到公安局政保

科刑讯逼供，政委刘琴下令警察高德

利和王某给贺江上背铐子。天快亮

时，他们从刑警队叫来一警察 C，狠

狠打贺江一顿嘴巴子。后来警察李刚

又和警察 C 给贺江上背铐，铐子卡到

肉里，疼得贺江汗水直流，地上都湿

了。过两天，警察李刚、杜永山再次

给贺江上铐子，还往他口里和鼻子里

灌芥末油。  

贺江后被非法关押在密山看守

所，期间遭管教王洪兵多次刁难，逼

下跪等。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密山法院对

贺江、杨海玲等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

密山市贺江遭九年冤狱折磨 口上，老半天才上来一口气，此后一

个月呼吸时胸口就疼。二零零七年，

一次贺江完不成奴工产品定额，被警

察王学江打了一顿。他们限制卢评、

贺江和同修周克明在一起。吃饭时贺

江给卢评拿桶，大队长王某和中队长

祝坤让犯人黄连成把贺江打了一顿。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中队长黄

成威、指导员赵玉春逼着贺江签字，

对他进行殴打和电击，用电棍电肛门

和身体其它部位。赵玉春用脚踩贺

江，黄成威让犯人朴某给他上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贺江

出狱

老人江锡清，二

零零

中共常常高呼依法治国，在国际

建设法治国家，然而在迫害

轮功学员的案件中，中共所谓的

员”为了阻止律师依法公正

为了阻止律师说出“信仰法

殴打律师凸显中共践踏法律 

法轮功冤情大白天下，然而中共的拳

脚，打掉的恰恰是其法制的遮羞布，

将其罪行展露无遗。（文／文理）◇

。◇ 

 

师去！”次日，也即开庭前夜，律师

所住宾馆房间闯进两个人，对律师一

阵殴打之后，抢走案卷、电脑、手机

和鞋子。第二次开庭前，在法院门口，

国保大队长张绪增等人当众绑架了

两位律师。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执法

者公然违法办案的情况下，法官居然

闭着眼睛将二位法轮功学员分别判

处三年半的刑罚。 

六十六岁的重庆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国保

大队警察因为怀疑法轮功学员宋志

宇、王亚恒在明慧网上曝光了这群警

察非法抓人的行为，于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绑架了这两位法轮功学员。国保

大队长张绪增对宋志宇家人叫嚣：

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在重庆西山

坪劳教所被狱警暴打致昏，而后在还

活着的情况下，被警察强行火化。北

京律师张凯和李春富，受江锡清儿子

的委托，为父亲冤死一事提供法律服

务。两位律师在委托人家里了解案情

时，被重庆市江津区政法委、“六一

零办公室”、区公安局江津分局及油

溪派出所警察等二十多人非法拘禁，

吊铐殴打审讯达五小时以上。类似的

的例子还有很多。 

提供法律服务，

◇2012 年 1 月 14 上午，哈尔滨

市七十三岁的崔桂芝老人被道里区

工农派出所副所长姜涛、警察殷景

顺绑架，被非法关在哈尔滨市第二

看守所。现在案子已移交到了分局，

具体办案人待查。 
◇2011 年 11 月 13 日，省公安

厅实施绑架时，双城市法轮功学员

万云龙的眼睛里被喷进了呛眼、催

泪的药水。万云龙被绑架后，兜里

有现金 2200--2300 元被抢走，至今

办案单位未跟家属提及此事。万云

龙被非法劳教二年，现被非法关押

在绥化劳教所一大队（专门迫害法

轮功学员的大队）。◇ 

上也声称

法

“执法人

地辩护、 属于《律师法》

规定的律师执业范围，律师依法行

事，却引来当局暴打。而且带队的是

政法委，随行的是警察，还有凌驾于

公检法之上的专事迫害法轮功的“六

一零”非法组织。庞大的中共所谓“执

法”队伍，所行的却是黑帮流氓之事。

中共害怕律师的依法辩护会将

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的

事实，常常暴力殴打、绑架律师，将

中共“法制”的画皮剥离干净。 

律师？”“明天我们就抓律“还敢雇


